
 

 
 CH/Sales/8-Aug-0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保    函 

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： 

报检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报检号码：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收货厂家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货物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原产国： 

包装种类及数量： 

原因 ：A 商检取样，余木质包装封存，待试验完毕后

再作处理。（三个工作日后可查询结果，毕德明  

13780649492） 

B ： IPPC 标识不清晰或无 IPPC 标识，做热处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货厂家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检单位 


